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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农业局文件

  陇农办复〔2018〕6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:丁云春       
对陇川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

第17号建议的答复

戈平昌  代表：

你提出的关于“乡村道路建设”的建议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你提出的光相分场加油站至景罕镇小帕下组路段，由县交通管理局修建，并进行维护。目前，此路段的路面多处凹陷、滩埸严重，车辆行驶困难，影响正常的交通运输。由于县农业局不涉及此类项目资金，我们将你提到情况，及时反映给上级相关部门尽快给予解决。

最后，感谢你对陇川乡村道路建设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[image: image1.png]


你今后一如既往地建言献策，为陇川乡村道路的建设贡献力量。


2018年4月18日

  联系人及电话：宋永庆   139882034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县人大选联委、县政府督查室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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